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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188/02-03(06)號文件

立法會㆟力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力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力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力事務委員會

(㆓零零㆔年㆓月㆓十日會議㆓零零㆔年㆓月㆓十日會議㆓零零㆔年㆓月㆓十日會議㆓零零㆔年㆓月㆓十日會議 )

《休息時段指引》《休息時段指引》《休息時段指引》《休息時段指引》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有關制定《休息時段指引》之進展

及其諮詢結果。該指引乃根據勞工顧問委員會 (㆘稱勞顧會 )的建

議而制定。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本處已於㆓零零㆓年㆔月㆓十㆒日告知各委員，勞顧會建

議由轄㆘職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稱職安健委員會）制定《休

息時段指引》（詳情請參閱立法會文件 CB (2) 1358/01-02(05)）。

扼要複述而言，僱主代表表示，即使立法，也未必可保障現時並

無享有指定休息時段的僱員。某些行業或職業基於運作㆖的確實

需要，必須獲得豁免。事實㆖，這些需要獲得豁免的行業或職業，

很可能就是那些現時沒有休息時段的行業或職業。另㆒方面，僱

員代表認為須要定期就這議題進行檢討，若將來有需要才再考慮

立法規管。與此同時，他們認為須要制定有關休息時段的指引。

經商討後，勞顧會建議㆘列措施： -

(a) 由轄㆘職安健委員會制定有關休息時段的指引；
(b) 勞工處就訂立適當的休息時段加強宣傳教育及推廣

工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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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定期就這項目進行檢討。

3. 職安健委員會其後在㆓零零㆓年五月㆓十㆓日的會議㆖，

討論和通過《休息時段指引》（㆘稱指引）的建議內容。

4. 本處承諾為職安健委員會提供全面的支援，並成立了㆒個

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本處勞資關係科和職業安全及健康部的代

表，以及㆒位來自職業安全健康局（㆘稱職安局）的代表。

5. 在㆓零零㆓年八月十㆕日的職安健委員會會議㆖，本處已

把指引的初稿提交該委員會討論。我們其後作出修訂，把委員的

意見納入指引的初稿內。獲委員通過的指引擬稿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指引指引指引指引

6. 指引明確㆞指出，休息時段對工㆟的工作安全與健康至為

重要，並會影響公司業務運作的效率和效益。休息有助工㆟改善

工作表現和服務質素，並可促進勞資關係，激勵僱員熱誠工作。

休息時段對僱主、僱員和顧客均有好處。職安健委員會委員在審

議此事項時指出，提供適當休息時段的好處顯而易見，通過加強

教育和宣傳，將可更有效㆞傳達這個訊息。

7. 指引同時提醒僱主，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第 509

章 )的規定，僱主對僱員的工作安全及健康負有㆒般性責任。

8. 指引明確表示，要訂定㆒套適用於各行各業情況的休息時

段安排，確有困難。不過，由於行業㆗的僱主和僱員最清楚問題

所在和可行方法，指引強調，由僱主和僱員自動自覺㆞協商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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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時段安排，是達致這目標的最適當做法。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9. 勞工處已在㆓零零㆔年㆒月透過九個行業性㆔方小組，以

及職安局的 11 個行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就指引進行公眾諮詢，

諮詢對象包括 77 個僱主組織、 95 個僱員工會、 16 個專業團體和

104 位僱主。

10. 在這次公眾諮詢㆗，本處共接獲 109 個回覆，其㆗ 88 個

（ 81%）支持發出指引，14 個（ 13%）表示不支持，另有 7 個（ 6%）

則沒有表達意向： -

發出指引

組織性質 回覆數目
支持 不支持

沒有表示

意向

僱主組織 25 20 5 -

僱員工會 49 40 3 6

專業團體 11 10 0 1

個別僱主 24 18 6 -

總數 109 88 14 7

11. 有 14 個回覆表示不支持發出指引，所提出的主要理

由如㆘ :-

 (a) 不適合所屬行業；

 (b) 不是適當時機；

 (c) 增加成本及減低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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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並非有助促進良好的勞資關係；以及

 (e) 對僱主沒有約束力。

12. ㆘列是㆒些有關指引內容的主要建議 :-

 (a) 為休息時段安排訂定明確標準，例如工作若干小時後

所需的休息時間；

 (b) 列舉更多例子說明需要休息時段的工作；

 (c) 促請僱員切勿濫用休息時段安排；

 (d) 強調不應因提供休息時段而延長工作時間或減薪；以

及

 (e) 列明僱員在休息時段不應享有薪酬。

未來的計劃未來的計劃未來的計劃未來的計劃

13. 公眾諮詢所得的意見，將提交職安健委員會考慮。我們會

根據職安健委員會的意見進㆒步修訂指引擬稿，然後才提交勞顧

會審議和作最後通過。本處會進行廣泛的宣傳工作，並聯同僱主

組織、僱員工會和行業團體㆒起推廣該指引。

勞工處

㆓零零㆔年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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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休息時段指引》《休息時段指引》《休息時段指引》《休息時段指引》

(徵詢稿徵詢稿徵詢稿徵詢稿 )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休息時段對僱員、僱主和自僱㆟士同樣重要。要工作做得

好，必須有充足的精神和體能。連續長時間工作而沒有休息，容

易產生疲勞，引起安全與健康問題。疲勞不但削弱思考及㆒般工

作能力，亦會影響判斷和生產力，以致工作效率㆘降，影響對顧

客的服務質素，甚至引起嚴重工傷意外，殃及無辜，招致財物損

失，影響公司業務。工業意外並會令保險費㆖升，增加營運成本，

損害僱主、僱員或自僱㆟士的利益。

2. 僱員及自僱㆟士能有適當的休息時段，對他們的工作安全

與健康，至為重要。某些職業如司機，假如休息不足，可能導致

嚴重的交通意外，不但影響個㆟安全，更對他㆟構成威脅。㆒般

白領㆟士，鮮有關注自己的休息時間，例如整日使用電腦進行快

速和重複的按鍵動作，可能患㆖腱鞘炎。

僱主和僱員的責任僱主和僱員的責任僱主和僱員的責任僱主和僱員的責任

3. 連續長時間工作後，能有短暫的休息，可讓僱員有機會鬆

弛㆒㆘，恢復精神，有助他們改善工作表現及服務質素，並可促

進勞資關係，激勵僱員熱誠工作。任何㆟士在長時間工作後，都

需要自覺㆞安排休息時段，僱主應採取開明態度，通過討論協商，

作出適當安排。

4.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香港法例第 509 章）第 6 節明確規

定，僱主須在合理及可行範圍內，確保僱員的工作安全及健康。

除少數例外如自僱㆟士、職業司機等，該條例適用於所有僱主。

由於適當的休息時段對僱員的工作安全與健康有密切的關係，僱

主應與僱員磋商，達成共識，定出適當的休息時段安排，㆒方面

配合工作㆖的需要同時可以提供優質服務。如機構本身設有勞資

協商機制（包括安全委員會），僱主可以透過這個機制，諮詢僱

員對休息時段安排的意見。

5. 自僱㆟士往往因為工作繁重，或純粹爲了賺取更多收入而

忽略了休息時段的重要性。其實，在筋疲力竭的時候，絕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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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優質服務，而且容易產生種種意外。所以，適當的休息時段

對他們的業務、健康和安全都有裨益。

休息時段休息時段休息時段休息時段

6. 休息時段是指僱員可於工作時間內暫停工作的㆒段時間，

以便用膳或休息。根據附屬於《僱傭條例》（香港法例第 57 章）
的《僱用兒童規例》與《僱用青年 (工業 )規例》，兒童註㆒及青年
註㆓在連續工作五小時後，必須分別享有㆒小時及半小時的休息時

間。

7. 在香港，僱員在工作日普遍享有休息時段。㆒般而言，香

港的全職僱員都享有㆒小時的用膳時段。有些行業，例如建造業，

因屬體力勞動的工作，㆖㆘午都有休息時間的行規。又例如飲食

業，也在非繁忙時段安排僱員休息，以便應付緊隨的繁忙工作。

而物業管理行業，也有安排僱員輪流作適量的休息，這都是值得

借鑑的例子。

8. 不過，有小部分職業或行業，由於業務性質或規模的關係，

可能沒有指定的休息時段。在這情況㆘，僱主及僱員應自行商討，

作出適當安排，使僱員仍然可以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獲得適

當休息。

9. 從事㆒些危險或艱辛工序的㆟員，例如涉及暴露於高溫、

蒸氣或震動的工作，或需消耗大量體能（如㆟力搬運重物）的工

作，可能需要安排較頻密，但不影響自己及他㆟安全情況㆘的短

暫休息時段。

10. 休息時段對在酷熱環境㆗工作的僱員更為重要。例如，在

酒樓、餐廳或食堂的廚房內，食物製造工場靠近火爐的㆞方，以

及漂染廠內靠近鍋爐工作的僱員，更需要較頻密的短暫休息時

間。

11 . 另外，僱員如需要操作震動式機器（如震動式壓土機、鏈

鋸、混凝土震動棒等），或從事體力消耗量大的工作（如扎鐵、

吊運），會特別容易感覺疲累。僱主應安排他們在連續工作㆒段

時間後，作適量的休息。

                                                
註㆒ “兒童” (child) 指不足 15歲的㆟士

註㆓ “青年” (young person) 指年滿 15歲但未滿 18歲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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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㆒㆟經營的店主或只有㆒名僱員的店鋪，可以在店鋪當眼

的位置展示㆖、㆘午的營業時間。店主應和僱員就有關休息時段

作出適當和較富彈性的安排。

勞資協商勞資協商勞資協商勞資協商

13. 不過，沒有單㆒的休息時段模式可適用於各行各業的不同

情況。適當的休息時段安排，對僱員的需要及有關行業業務的發

展，甚至公眾利益，均為有利。為達致這目標，由僱主及僱員自

動自覺㆞議定休息時段安排，是最適當的做法。請謹記：

精神好精神好精神好精神好，服務質素高，服務質素高，服務質素高，服務質素高，按時休息可做到，按時休息可做到，按時休息可做到，按時休息可做到。。。。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14. 如在安排適當休息時段㆖有任何疑問，或需尋求協助，可

致電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查詢電話： 2559 2297 （在辦公時間外，設錄音留言服務）

職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

勞工顧問委員會

㆓零零㆓年十㆓月


